
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

物资及服务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的采购行为，加强支出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

益，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结合基金会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日常办公和捐赠项目所涉及的采购货

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采购的基本原则：以满足项目需求为原则，在

保证所采购货物（或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寻求价格优惠

或售后服务全面的供应商。预算节约、公开透明、公平高效、

诚实信用，优先采购本国产品、节能产品，同等条件下就近

采购，不得化整为零。临时性应急的货物（服务）采购除外。

第四条 采购方式分定点采购、分散采购和委托采购。

第五条 定点采购：基金会日常办公用品、印刷等服务，

由秘书处按照价格、服务优劣进行比对后，经秘书长同意后，

选定定点合作方。

第六条 分散采购：采购货物、工程或服务项目按照单

项或批量采购金额采取不同的采购方式：

1.单价 500 元以内或总金额不高于 2 万元（含 2 万元）



的采购，由承办科室采取比价的方式选定供应商，报秘书长

同意后进行采购。

2.采购金额 2 万元以上-50 万元（含 50 万元）的采购项

目，由承办科室制定采购方案，经秘书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

采取公开征集、随机抽取或直接邀请不少于三家候选供应商

参与报价，按照方案确定的比选规则确定成交供应商，签订

合作协议。在有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服务配套的要求

时，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签订合

作协议。

3.采购金额 50 万元以上—100 万元（含 100 万元）的采

购项目，由承办部门制定采购方案，经秘书长办公会研究通

过后，采取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商以公开询价或竞争性磋商

等方式组织采购。

4.采购金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采取委托第三方招标

代理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组织采购。

5.执行财政资金项目采用财政资金招标程序决定采购，

参考《南昌市红十字会机关采购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委托采购：指方为方便项目执行，委托项目受

益方代为采购，需通过基金会秘书长办公会同意后，按该单

位相关采购管理办法或程序进行采购，采购结束后将采购材

料交红基会审核后，方能支付款项。

第八条 采购应当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必须先预算后开

展采购活动，并按照采购预算制订采购计划，原则上无预算

不得开展采购活动。

第九条 编制采购预算。财务部门在每年编制预算时应



同步编制采购预算，如遇特殊情况需追加预算，应提出书面

申请，报秘书长批准。

第十条 提出采购申请。采购部门在采购前须提出采购

申请，内容包括采购方式、采购项目的名称、采购预算、采

购数量、资金来源、交货（工）时间、技术指标和服务要求。

按程序报秘书长批准。

第十一条 采购支出审批。一般采购支出按照财务审批

流程审批后支出；专项基金采购按照专项基金管理办法执行，

由专项基金管理委员审批支出。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实施，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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